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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机制的反思与改进

王复春

　　内容提要：刑法中死刑适用的条件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理论界提出了分别从责任刑
情节与预防刑情节判断是否罪行极其严重、是否立即执行的观点，这与死刑裁量的实践差

距很大。有必要转变死刑适用条件的研究方向，通过应然与实然的对照，反思死刑裁量的

既有理论，并尝试改进既有的死刑裁量模式。对故意杀人罪的裁判应当建立以基本构成

事实与常见关键情节结合的阶梯式量刑起点，在此基础上再对剩余的非关键情节进行综

合考量。死刑适用条件中的“罪行极其严重”“必须立即执行”的概念可以被塑造为阶梯

式量刑机制的若干种常见的情节组合类型，以改进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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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复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

一　问题的提出

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之一是刑罚明确性，这意味着刑罚的适用条件也应符合明

确性要求。我国１９７９年刑法规定，死刑的适用条件是“罪大恶极”。１９９７年刑法对此进
行了修改，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然而，这两个概念都具有一定模

糊性，可能有损罪刑法定原则。现行刑法规定，一个死刑案件是否立即执行，取决于是否

能够排除“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但是，这一决定被告人生死的界限也难谓足够明确，属于

“弹性刑法”，〔１〕有必要通过刑法解释消除这一“制定法的不完备性”缺陷。〔２〕

围绕死刑的适用标准，刑法教义学的相关研究反思并重构了死刑适用条件，对裁量的

思路、标准、死刑具体执行方法的适用顺序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方案，从解释论角度揭示了

·１３１·

〔１〕

〔２〕

白建军教授认为，依据弹性刑法判案，无论定罪还是不定罪，形式上都合法也都违法。参见白建军：《坚硬的理

论，弹性的规则———罪刑法定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２９－３９页。笔者认
为，依据现行死刑适用标准，无论适用还是不适用死刑，形式上都合法也都违法，属于弹性刑法的范畴。

［德］阿图尔·考夫曼著：《法律哲学》（第二版），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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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的规范内涵，对于在司法上限制死刑的适用具有重大理

论和实践意义。然而，被告人、被害方乃至社会公众都会对事实、情节、法律和政策做出自

己的理解和解释。围绕一个死刑案件，权威的法律解释，无非都是居高临下的“我说你

听”。〔３〕 虽然被告人、被害方及民意都是无权解释，但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死刑的适

用，〔４〕都会在法官的司法裁判“机器”中进行筛选、诠释和回应，生成司法裁判“产品”。

从这一角度而言，对死刑适用所进行的法教义学研究结论是否可行，有待在更广泛的研究

视野下检验。鉴于此，本文以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为例，先回答法官实际上如何裁判死

刑的问题，然后提出改进死刑裁量机制的具体方案。

二　死刑适用的判断标准

我国《刑法》第４８条规定了死刑适用的两个界分点：一是死刑与非死刑的界限，取决
于“是否罪行极其严重”；二是立即执行与缓期二年执行的界限，取决于“是否必须立即执

行”。基于此，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案件可能被归入两个重要集合：死刑圈与死刑立即执行

圈。对死刑的司法控制，也就是对死刑圈、死刑立即执行圈的控制。问题是，法官如何判

断个案的量刑结果归入哪一个集合？该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官根据情节组合中

的哪些情节来判断？另一方面，法官判断时的量刑起点是在死刑圈外还是在死刑立即执

行圈内？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对死刑适用过程的不同理解。

（一）理论假设的建立

对于一个包含多种情节的故意杀人案件，应根据哪些情节来判断死刑适用的两个条

件？一种观点认为，死刑适用条件中的“罪行极其严重”和“必须立即执行”，是基于全部

情节一次性判断后得出的结论，没有必要区分为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但是在具体

适用中存在高、低两个标准，达到较低标准时，案件进入死刑圈，达到较高标准时，案件进

入死刑立即执行圈。这种理解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水坝”，死刑与死刑立即执行的两个

分界点，类似于水坝的警戒水位线和最高水位线。当综合各种情节评价为达到警戒水位

线尚未达到最高水位线时，量刑结果是死缓；评价为达到最高水位线时，量刑结果是死刑

立即执行。笔者称其为“水坝模式”。通说采用的就是这种理解，认为“罪行极其严重”是

指犯罪性质、情节、人身危险性均极其严重的统一。〔５〕 据此，是否适用死刑，与责任刑、预

防刑都紧密关联，几乎所有犯罪的法定、酌定情节都会影响死刑圈的大小。“水坝模式”

比较符合社会公众的法感觉，但对死刑的司法控制缺乏有效的限定标准。作为修正的策

略，这种观点将死刑的司法限缩寄托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和一案一议的司法智慧。

另一种观点认为，决定是否适用死刑和是否立即执行的情节是两组不同的情节，法官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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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白建军著：《刑法规律与量刑实践：刑法现象的大样本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９２页。
被告人、被害方的意见既有可能借助法官渗入裁判结果，也有可能以闹访、诉诸舆论等“不合作”的方式干扰裁

判。至于舆论中的个案民意，影响机制则更为复杂。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３７页；赵秉志、黄晓亮：
《论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化问题———以限制死刑适用为立场》，《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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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情节决定是否进入死刑圈，而后根据余下情节决定是否进入死刑立即执行圈。这

两个分界点类似于一个流水线上的两个不同工序，在第一工序中根据某种标准和素材限

制死刑圈的大小，在第二工序中根据其他标准和素材限制死刑立即执行圈的大小。笔者

将其概括为“流水线模式”。尽管不同学者对法官判断不同工序的标准有不同见解，〔６〕但

都认同应对死刑适用的两组情节进行区分，且各自独立判断，这有利于更为精确地将个案

归入不同的裁判结果，避免因不同结果之间界限模糊而导致死刑适用不均。“流水线模

式”更为符合刑法体系的理解———以行为刑法的思路理解“罪行极其严重”的含义，以行

为人刑法的立场解读“死刑必须立即执行”的条件。

显然，如果用“罪大”和“恶极”分别表示行为属性的严重性和行为人属性的恶性，基

于“流水线”和“水坝”两种不同模式对死刑适用提出的方案存在重大区别。前者认为只

有罪大的情形可以适用死刑，而后者则可能将罪不大恶极的案件也适用死刑；前者认为只

有罪大恶极的可以立即执行，而后者则可能将罪大恶不极、罪不大恶极的案件，视情况适

用死刑立即执行。从法教义学的角度而言，前者具有更好的限制死刑适用的效果。然而，

当立法上仍保留死刑时，无论从解释论上扩张还是限缩抑或是“架空”死刑的适用，都有

可能性。例如，有学者提出，对“必须立即执行”作更为严格的限制解释，可以合理限制死

刑的范围。〔７〕 但是，已经再犯情节恶劣的故意犯罪与仅有这种再犯危险毕竟不同，且人

身危险性本身就缺乏具体操作标准。鉴于此，本研究转向实证观察思路，对理论上的不同

观点进行实证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判断哪种理论更契合司法实践情况。由于故意杀人罪

是死刑适用较多的罪名，且其他涉及死刑的罪名的裁量可以参考故意杀人罪裁判，故本文

选取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较为理想的状况是，其中

的一种模式被实证研究所证实，那么，基于这种模式对死刑的裁量规则提出改进建议，其

可行性及有效度均有所保障。本文的基本假设是：（１）影响是否适用死刑和是否立即执
行的情节是相同的情节。（２）如果该假设成立，则实践中死刑裁量的机制类似于“水坝模
式”。反之，则类似于“流水线模式”。

（二）样本及变量情况

本研究从北大法意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了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１１年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的全部故意杀人罪生效刑事裁判文书，２０１８年以来的案件未被纳入分析框
架。由于近四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未对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发布司法解释、指导案例，也

未调整死刑政策，故本研究包含的１５３３１个故意杀人罪样本具有代表性。〔８〕 ２００７年最高
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裁量的程序性机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出于避免程序性变革对

分析结论产生干扰的考虑，排除了裁判时间更早的样本。因我国刑法第４９条规定对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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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劳东燕：《死刑适用标准的体系化构造》，《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７７－１８５页；冯军：《死刑适用的规
范论标准》，《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２０４－２０５页；黎宏：《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新解》，《法商研究》２００９年
第４期，第１０１－１０６页。
参见冯军：《死刑适用的规范论标准》，《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因共同犯罪、数罪等情况存在，本文的样本单元是一人所犯一个故意杀人罪，并不完全对应一案或者一个裁

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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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绝对排除死刑的适用，为防止对分析

结果产生干扰，本研究排除了未成年人犯罪（１０５个样本）和审判时怀孕或者流产的妇女
犯罪（２０个样本）。在剩余的１５２０６个样本中，判处死刑的样本有４０３３个（２６．５％），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的样本有３６７个（２．４％）。

在实证研究中，因变量分别是“是否适用死刑”“是否立即执行”，自变量则包括从

１５２０６个样本中提取的是否造成死亡结果、死亡数量等责任刑情节和是否自首、谅解等预
防刑情节共４３种。并且，这些情节法官在“经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两个部分中均有
文本描述，并将其作为确定宣告刑的理由。对于文本中未直接体现而需要借助人工阅读

和二次理解后可能成立的情节或者整体评价性的情节（如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本研究

未纳入分析的范围。另外，为增强模型的解释力，本研究把被告人的性别变量也纳入了分

析模型。在这些变量中，部分自变量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第一，造成死亡、造成重

伤与未遂、中止、预备。造成被害人重伤时，很可能无死亡结果，同时成立未遂或者中止，

逻辑上三个自变量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内在联系。统计分析表明，造成死亡与未遂之间

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研究以死亡结果为主要自变量纳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
第二，前科、犯罪前有劣迹与累犯。前科与劣迹之间、劣迹与累犯之间存在概念交叉关系，

统计分析表明，前科与犯罪前有劣迹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累犯与二者之间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问题。故本实证研究先以前科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分析模型，当前科不具有相关性

时，再将犯罪前有劣迹纳入模型分析。第三，共同犯罪与主犯、从犯。共同犯罪与主犯之

间、共同犯罪与从犯之间存在概念交叉，统计分析表明，共同犯罪与主犯之间存在多重共

线性问题，故本研究先以主犯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分析模型，当主犯与因变量之间不存在

显著相关性时，再以共同犯罪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四，和解、取得谅解与赔偿被害

人。理论上，这三个自变量之间或许存在概念关联性，但是和解以与被害方签订和解协议

为前提，而取得谅解则是被害方向法庭表示谅解被告人，至于赔偿被害人，则侧重于被告

人或者其家属对被害方进行了赔偿。赔偿了被害人，未必取得谅解；取得被害方谅解，也

未必与被害方达成和解协议。统计分析表明，这三个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故均

纳入回归分析模型。

（三）“流水线模式”的证成

１．是否适用死刑的情节组
以是否适用死刑为因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造成轻伤、主犯、立功等

自变量的Ｐ值大于０．０５，对因变量无显著影响；将其排除后重新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１。〔９〕 从表１可见，以上自变量的Ｐ值均小于０．０５，说明该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
著影响。其中，造成死亡、手段残忍、男性被告人、动机卑劣、造成重伤、坦白〔１０〕的偏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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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Ｈｏｓｍｅｒ和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Ｐ＝０．４３４，大于０．０５，回归方程有效，拟合优度较好。
本研究中的坦白是指狭义的坦白，即被告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就性质上来说，坦白情节说明被告

人人身危险性低，对其应从宽处罚。理论上坦白的偏回归系数应当为负值，即坦白情节减少死刑的适用。为此，

笔者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于被告人不坦白的案件，坦白的案件证据情况更好，即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自证其罪。但是，从证据法角度而言，应当淡化口供的作用，强化客观证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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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正，Ｅｘｐ（Ｂ）值大于１，这些情节会增加判处死刑的机会。自首、被害人过错、精神
病人犯罪、取得谅解和从犯的偏回归系数为负，Ｅｘｐ（Ｂ）值小于１，这些情节会减少判处死
刑的机会。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对是否适用死刑而言，造成死亡结果的是正相关系

数最大的自变量，但尚未发现造成死亡情节的作用明显大于其他自变量。

表１　是否适用死刑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Ｐ值 Ｅｘｐ（Ｂ） 偏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造成死亡 ０．０００ ２４．９７５ ３．２１８ ０．７１９

手段残忍 ０．０００ ５．３５６ １．６７８ ０．３７４

男性被告人 ０．０００ ３．５３６ １．２６３ ０．２１１

动机卑劣 ０．００２ ３．０８２ １．１２６ ０．０５２

累犯 ０．０００ ２．６３３ ０．９６８ ０．１１０

造成重伤 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 ０．７４２ ０．１２６

坦白 ０．００３ １．３３２ ０．２８７ ０．０７０

自首 ０．００１ ０．７３１ －０．３１３ －０．０８５

被害人过错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１ －０．５７８ －０．１１６

精神病人犯罪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３ －１．６４５ －０．２０５

取得谅解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３ －１．６９８ －０．３８９

从犯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 －２．３０２ －０．２７３

常量 －０．１２５ －０．１１０

ａ．预测准确率为８３．０２％

２．是否立即执行的情节组
将样本范围限制在判处死刑的４０３３个样本中，以是否立即执行为因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造成死亡、造成重伤、前科、主犯、从犯、立功等自变量的 Ｐ值大
于０．０５，对因变量无显著影响；将其排除后，同时将死亡数量、犯罪前劣迹纳入模型，重新
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２。〔１１〕

表２　是否立即执行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显著性 Ｅｘｐ（Ｂ） 偏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累犯 ０．０００ ３．４７８ １．２４６ ０．１７９

自首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７ －１．１１９ －０．３０２

取得谅解 ０．０２２ ０．０９７ －２．３３１ －０．３０５

赔偿被害人 ０．００１ ０．３５１ －１．０４８ －０．２１４

动机卑劣 ０．０００ ４．８２１ １．５７３ ０．１２０

坦白 ０．００６ ０．５４２ －０．６１３ －０．１５９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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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本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Ｈｏｓｍｅｒ和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Ｐ＝０．２７４，大于０．０５，回归方程有效，拟合优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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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显著性 Ｅｘｐ（Ｂ） 偏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认罪态度好 ０．０１９ ０．６２８ －０．４６５ －０．１２２

犯罪前劣迹 ０．００４ ２．３７３ ０．８６４ ０．１０１

死亡数量 ０．０００ ３．８７６ １．３５５ ０．２８２

常量 ６．８２２ ９．２０７３３

ａ．预测准确率为８９．８％

由表２可知，模型中各自变量的 Ｐ值均小于０．０５，对是否立即执行有显著影响。其
中，死亡数量、犯罪前劣迹、累犯、动机卑劣的偏回归系数为正，Ｅｘｐ（Ｂ）值大于１，这些自
变量会增加判处立即执行的机会；而自首、取得谅解、赔偿被害人、坦白、〔１２〕认罪态度好的

偏回归系数为负，Ｅｘｐ（Ｂ）值小于１，这些情节会减少判处立即执行的机会。
３．情节的比较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与两个因变量均具有相关关系的情节是：累犯、动机卑劣、自首、

坦白以及取得谅解。关于结果变量，两个主要自变量是“是否造成死亡结果”与“死亡人

数”，前者对是否适用死刑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对是否立即执行不具有显著相关性；后

者对是否死刑不具有显著相关性，但是对是否立即执行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是否适

用死刑、是否立即执行具有相关性的变量的重合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是否适用死刑与是否立即执行的相关因素

影响是否适用死刑的情节 影响是否立即执行的情节

从宽情节
自首、坦白、取得谅解、被害人过错、精

神病人、从犯

自首、坦白、取得谅解、认罪态度好、赔

偿被害人

从严情节
累犯、动机卑劣、造成死亡、手段残忍、

造成重伤

累犯、动机卑劣、死亡人数、犯罪前有

劣迹

　　从表３可以看出，死刑裁量“流水线模式”的理解更加符合实践中的做法，决定“是否
适用死刑”和“是否立即执行”是两组不同的情节。简言之，是否适用死刑的判断与是否

立即执行的判断，并非如“水坝模式”所预测的单纯是程度上的差异。但是，二者之间存

在一些“共用变量”。从性质上来说，共用变量中除了动机卑劣属于主观恶性情节之外，

其他四个变量都是人身危险性情节。造成死亡、造成重伤、死亡人数、被害人过错、手段残

忍以及从犯都是责任刑情节，而精神病人、累犯、自首、坦白、取得谅解、认罪态度好、赔偿

被害人以及犯罪前劣迹都是人身危险性情节。大致可以认为，决定是否立即执行的主要

是人身危险性情节，而影响是否适用死刑的因素则包含客观恶害与人身危险性两个方

面。这一结论可能与我国当前死刑适用的程序有关。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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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坦白情节对是否立即执行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在适用死刑的样本中，法官考虑是否立即执行时，不再受证

据情况的影响，而能够客观还原坦白对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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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各高级人民法院仍然保留对死刑缓期执行的核准权。一审、二审的法官既对是否适

用死刑进行判断，又对是否立即执行进行判断，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则几乎不对是

否适用死刑进行判断，仅对是否立即执行进行判断。而且，一、二审的法官面对着全部

死罪案件，其情节更多样、案件更复杂；而死刑复核的案件只是经过一、二审法官“过

滤”之后的部分案件。

从上述情节的性质来看，造成死亡、手段残忍、造成重伤、被害人过错、从犯、动机卑

劣以及死亡人数是责任刑情节，精神病人、累犯、自首、坦白、取得谅解、认罪态度好、赔

偿被害人以及犯罪前有劣迹是预防刑情节。因此，“罪行极其严重”“必须立即执行”的

判断都既与责任刑有关，又与预防刑有关。这说明，刑法教义学上提出的以责任刑情节

定义“罪行极其严重”，以预防刑情节定义“必须立即执行”的分割式方案并不合理。在

案件进入死刑圈的过程中，法官的确运用了不同情节来定义死刑圈的两个条件。但更

为重要的问题是，进入死刑圈的案件所面临的两种可能———死缓、死刑立即执行，何者更

为优先？

三　死刑执行的原则

即便是进入了死刑圈，罪犯也还有“不死”的机会。但是，在优先顺序上，原则上究竟

是立即执行还是缓期执行，则仍然会导致不同的结局。刑法理论上，既有立即执行优先

说，也不乏死缓优先说。〔１３〕 如果重视减少死刑的适用，则死缓优先说具有合理性。此时，

死刑裁量的机制属于加法机制，“对于有死亡结果的案件，原则上判处死刑，但有足够从

宽情节的，不判处死刑；对于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原则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有足够从宽

情节的，判处死刑缓期执行”。〔１４〕 但是，加法机制并不符合当前司法实践的现状，主要理

由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现有机制具有复杂性

一方面，法官的确在一些案件中基于死缓的量刑起点做加法，但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

机制。笔者以是否造成死亡结果与是否适用死刑进行交互分析，结果如表４。表４显示，
在未造成死亡结果的样本中，仅有３％的样本被判处了死刑，而在造成死亡结果的样本
中，有３４％的样本被判处了死刑。这说明造成死亡结果的确会显著提升死刑的适用。但
是，频率分析显示，在１５２０６个样本中，除去４４个缺失样本外，２６．６％的样本被判处了死
刑，造成死亡结果对判处死刑的概率提升７．４％。对死亡人数与是否死刑进行交互分析，
结果如表 ５。交互分析显示，随着死亡人数的提升，死刑立即执行率呈现由 ７．２％到
２３．５％、５０％、１００％的渐进式上升。在造成２人以上死亡的样本中，死刑立即执行率为
２６．８７％。当死亡人数越多，则判处立即执行的概率越高。就此，很难说这种裁量是从死
刑立即执行做减法的结果还是从一般死缓做加法的结果。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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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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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复春：《故意杀人罪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状况实证研究》，《法学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５５－５６页。
王越：《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机制的实证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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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是否适用死刑与是否造成死亡的交互分析

是否造成死亡

造成死亡 未造成死亡
总计

是否

死刑

是

计数 ３８１８ ８７ ３９０５

是否死刑的％ ９７．８０％ ２．２０％１００．００％

是否造成死亡的％ ３４．００％ ３．００％２７．６０％

否

计数 ７４１０ ２８３０ １０２４０

是否死刑的％ ７２．４０％ ２７．６０％ １００．００％

是否造成死亡的％ ６６．００％ ９７．００％ ７２．４０％

总计 计数 １１２２８ ２９１７ １４１４５

是否死刑的％ ７９．４０％ ２０．６０％ １００．００％

是否造成死亡的％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ａ．Ｐ＜０．００５

表５　死亡人数与是否立即执行的交互分析

死亡人数

１人 ２人 ３人 ４人 ５人
总计

是否

立即

执行

是

计数 ２３３ ８４ ２０ ３ １ ３４１

是否立即执行的％ ６８．３％ ２４．６％ ５．９％ ０．９％ ０．３％ １００．０％

死亡人数的％ ７．２％ ２３．５％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９．４％

否

计数 ３００７ ２７３ ２０ ０ １ ３３０１

是否立即执行的％ ９１．１％ ８．３％ ０．６％ 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死亡人数的％ ９２．８％ ７６．５％ ５０．０％ ０．０％ ５０．０％ ９０．６％

总计

计数 ３２４０ ３５７ ４０ ３ ２ ３６４２

是否立即执行的％ ８９．０％ ９．８％ １．１％ ０．１％ ０．１％ １００．０％

死亡人数的％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Ｐ＜０．００５

另一方面，如果仅有从严情节起作用，这可以说是立足于死缓的作加法；如果仅有从

宽情节起作用，则可以认为是立足于死刑立即执行的作减法。然而，表３显示了是否适用
死刑、是否立即执行的相关情节：对于是否适用死刑来说，从宽情节和从严情节分别是５
个；对是否立即执行而言，从宽情节是５个，从严情节是４个。这说明，现有的死刑裁量机
制不是减法机制，也不是加法机制。

（二）量刑起点具有层次性

既然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不是理想的减法机制或加法机制，那么，是否存在一个确

定的量刑起点？如果法官是以确定的量刑起点作为量刑基础，法官在每起案件中对情节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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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作三种形式的回应———加重、中立和减轻。〔１５〕 对此，一种可能的研究路径是，在不

具有任何法定从宽、从严情节的情况下，考察未经情节塑造的故意杀人罪所判处的刑量，

在应然层面是“仅依构成事实所应判处的刑罚量”，〔１６〕从实然角度则是“裸刑均值”。〔１７〕

这类案件，是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常态”。〔１８〕 为此，从样本中选择不存在自首、立功、犯罪

未遂等法定情节，〔１９〕也不存在手段残忍被害人过错等酌定情节〔２０〕的８３７个样本进行研
究，发现以下规律：这些样本中判处的主刑分布是：有期徒刑１２．３％，无期徒刑２５％，死刑
缓期执行６１．２％，死刑立即执行１．４％。可见，法官并未将死刑立即执行作为故意杀人罪
的量刑起点。这一结果符合劳东燕教授所提倡的在死刑中优先适用死刑缓期执行的递进

式思路。〔２１〕 同时，也证否了“故意杀人案件量刑基准是死刑立即执行”的观点。〔２２〕 由于

量刑起点并非死刑立即执行，王越教授提出的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减刑机制的观点也存

在疑问。〔２３〕 我们认为，故意杀人罪的裸刑均值大致是死刑缓期执行。行为一旦构成故意

杀人罪既遂，就达到了“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从限制死刑适用的立场出发，这种“构罪

即死刑”的状况并不妥当。其实，域外的经验值得借鉴，例如对日本最高裁判所相关判例

的研究发现，故意杀人既遂且杀害三人时的量刑起点是死刑，故意杀人既遂但杀害人数少

于三人的，原则上不判处死刑。〔２４〕

（三）关键情节具有多样性

研究发现，对死刑裁量具有显著影响的情节具有多样性。首先，控制死亡结果变量，

分析各种量刑情节对死刑适用的影响。交互分析发现，在造成死亡结果的样本中：死亡人

数的增加并未显著提升死刑适用率；累犯使死刑适用率提升了１６．８％；造成重伤提升了
７．８％，手段残忍提升了４２．８％；有被害人过错使死刑适用率降低了１１．５％；取得谅解降
低了２７．８％；精神病人情节降低了２２．２％，Ｐ值均小于０．０５，具有显著性。在控制死亡结
果变量时，以上情节的存在会显著提升或者降低死刑适用率，属于关键情节。此时，既可

以利用关键从严情节建构原则上适用死刑的裁判规则，也可以利用关键从宽情节建构原

则上不判处死刑的裁判规则。是否适用死刑的裁量，既有减法，又有加法，具体要视其关

键情节的性质而定。其次，控制死亡结果，分析其余情节对是否立即执行的影响。对

３８１８个造成死亡结果且适用死刑的个案，以各种情节为变量与是否立即执行进行交互分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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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安德鲁·阿什沃斯著：《量刑与刑事司法》，彭海青、吕泽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７５页。
周光权著：《法定刑研究———罪刑均衡的建构与实现》，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２６页。
白建军：《裸刑均值的意义》，《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１３６页。
参见张明楷：《犯罪常态与量刑起点》，《法学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２－５页。
由于排除了包含未遂等犯罪未完成形态的样本，且故意杀害２人以上的案件与只杀死１人的案件的量刑起点必
定不同，也应予以排除，研究中的样本均是只造成１人死亡后果的样本。
包含被告人坦白、自愿认罪、拒绝赔偿被害方、犯罪后逃跑等情节的案件均被包含在样本范围内，其理由是，该类

情节是故意杀人罪的通常情况，属于故意杀人罪量刑起点的相关情节。

劳东燕：《死刑适用标准的体系化构造》，《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８９页。
欧阳玉静：《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的量刑依据———以故意杀人罪为例的实证分析》，载陈兴良主编《刑

事法评论》第２１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８４页。
参见王越：《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机制的实证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６５页。
参见［日］渡边一泓、岩井宜子「近年の死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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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犯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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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发现：自首使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率下降到非自首的０．５４倍；取得谅解下降到未取得谅
解的０．０７倍；认罪态度好下降到无该情节的０．５８倍；赔偿被害人下降到未赔偿的０．５
倍；动机卑劣使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率上升到非动机卑劣的３．１６倍；累犯上升到非累犯的
３．２２倍；犯罪前有劣迹上升到无该情节的２．０７倍；死亡数量由一人增加至四人时，死刑
立即执行的适用率由７．２％分别上升至２３．５％（８４／３５７）、５０％（２０／４０）、１００％（３／３）。以
上交互分析的Ｐ值均小于０．０５，具有显著性。在控制死亡结果变量时，以上情节的存在
会显著提升或者降低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率，属于关键情节。此时，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

行的裁量，既有减法，又有加法，也与关键情节的性质有关。

因此，法官在故意杀人罪的量刑时是以死亡结果为基点进行的多层次的、复杂的裁

量。法官有时会作加法。例如，当死亡结果与自首、取得被害方谅解、认罪态度好、精神

病人等情节共存时，法官原则上不判处死刑；即使适用死刑，原则上也不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仅在其他情节足以从严处罚时，才例外地判处死刑或者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然

而，法官有时也会作减法。例如，当死亡结果与累犯、手段残忍等情节并存时，法官原

则上判处死刑，当死亡结果与累犯、动机卑劣、死亡多人等情节并存时，法官原则上判

处死刑立即执行，除非其他情节的综合评判足以从宽处罚。可见，很难简单地用减法机

制或者加法机制来概括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其量刑过程以功利为导向。〔２５〕 但是，这

与司法中强调“案结事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２６〕不无关系。然而，针对个案

采用个性化的裁量缺乏现实基础，死刑裁量实践，逐渐形成了灵活而有针对性的多样化死

刑裁量机制。

综上，可以对当前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机制的特点总结如下：首先，故意杀人罪的

量刑起点是死刑缓期执行；其次，在死亡结果之外，法官依据关键情节调整类案中的量刑

起点。一方面，以关键从严情节的存在设定死刑立即执行为量刑起点，原则上判处死刑立

即执行；另一方面，以关键从宽情节的存在设定无期徒刑为量刑起点，原则上不判处死刑

缓期执行。这种方法也为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０日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
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所认可。《意见》第２条第２项之（２）规定，具有多个量刑情
节的，一般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调节基准刑；具

有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

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等量刑情

节的，先适用该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进行调节，在此基础上，再适用其他量刑情节进行调节。

该条规定的十二种情节中，未成年人、老年人与死刑具体裁量无关，犯罪未完成形态亦基

本否定死刑适用，而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胁从犯、教唆犯因样本

较少未能被实证分析证实，剩下的精神病人犯罪、从犯都被证实属于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

的关键情节。鉴于此，笔者以对是否死刑、是否立即执行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的情节与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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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越：《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机制的实证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６１－１６２页；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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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亮著：《暴力犯罪死刑限制与改革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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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是否立即执行进行交互分析所得出的毛死刑率、毛立即执行率为基础，将当前我国

死刑裁量的复杂机制概括为图１所示。

图１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复杂机制

图１显示了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机制。首先，故意杀人罪的
裸刑量刑起点是死缓（６１．２％），当存在足够从严的情节时，才例外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１．４％）；当存在足够从宽的情节时，适用无期徒刑（４７．１％）或者有期徒刑（３６．２％）。其
次，法官进行死刑裁量视案件的主要情节而定。如果主要情节属于累犯、附加重伤结果、

手段残忍等从严情节，法官倾向于做减法，原则上判处死刑，除非剩余的次要情节综合评

估可以从宽处罚。如果主要情节属于取得被害方谅解、自首、被害人过错等从宽情节，法

官倾向于做加法，原则上不判处死刑，除非剩余的次要情节综合评估可以从严处罚。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作如下推论：第一，将“罪行极其严重”解释为不法和有责都

极其严重，将“必须立即执行”界定为人身危险性极高的观点，在刑法教义学上虽然具有

充分的逻辑根据，却与当前我国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实践有很大的距离。一方面，故意

杀人罪的量刑起点是死缓，定罪事实几乎等于罪行极其严重，这说明实践中对何谓“不法

与有责均极其严重”缺乏具体的裁判规则。对此，王勇教授指出，应当对特定罪名的死刑

适用情节具体化，认可罪前情节、罪中情节和罪后情节对“罪行极其严重”的形塑作用。〔２７〕

另一方面，尽管故意杀人罪量刑起点较高，但是法官却积极地运用自首、取得谅解等人身

危险性情节减少死缓的适用。如果将人身危险性判断从罪行极其严重的概念中去除，就

等同于又放弃了人身危险性判断对死刑适用范围所产生的限制性效果。〔２８〕 第二，变减法

机制为加法机制，以死缓为故意杀人罪的量刑起点，仅对报应需求和预防必要性较大的行

为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报应需求和预防必要性较小的行为人则不判处死刑的处理

方式有过于绝对化之虞。依据加法机制设想，对于故意杀一人既遂且具有一个或者多

个从严情节的案件，应严格把握立即执行的从严情节体系。但是更为复杂的是，对于存

在多个从宽、从严情节的案件，此时，按照加法机制理论，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难以把握，

但实际上，司法实务往往灵活地根据关键情节来调整量刑起点，效果更好。此外，我国刑

法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加法机制对死缓限制减刑与死刑立即执行的界限可能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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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界分。〔２９〕 第三，借助实证研究对司法实务中故意杀人罪的量刑起点、关键情节及其

作用模式进行动态观察，阶段性地提升死刑裁量的情节要求，效果可能更好。因此，更大

范围的裁判文书公开、裁判文书的信息化建设、强化裁判理由与量刑论证等制度化改革都

是死刑裁量规范化的重要手段。从量刑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可以借鉴实证发现的关键情

节，还原情节在死刑裁量中的角色和功能，以情节重塑“罪行极其严重”与“必须立即执

行”的内涵，以改进我国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机制。

四　阶梯式改进方案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以阶梯化量刑起点改进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机制的方案。

法官在对故意杀人罪的案件裁量时，应分两个阶段判断：第一步先根据基本构成事实和几

类关键的从严、从宽情节，判断原则上适用哪一种刑罚；第二步再综合考量剩下的全部情

节，判断是否例外地调整。这就形成了阶梯化的量刑起点。

（一）阶梯式量刑起点及其检验

对于死刑裁量的规范化，首先应当设定妥当的量刑起点，过高的量刑起点不利于限制

死刑的适用，而过低的量刑起点又脱离当前司法实际，难以为实务部门、社会公众接受。

张明楷教授认为，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常态下的量刑起点应以１４－１５年有期徒刑为宜。〔３０〕

然而，实证分析表明，犯罪常态下故意杀人罪的量刑起点大致是死缓，不具有直接降低到

有期徒刑的客观现实条件。笔者建议，以回归分析发现的显著相关性的关键情节为核心，

参考《量刑指导意见》，可设定阶梯式的量刑起点。

第一，对于不存在任何法定、酌定情节的故意杀人罪，可将量刑起点由死刑缓期执行

下降至无期徒刑。应改变评价故意杀人罪既遂的错误观念，摈弃将故意杀一人的既遂评

价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或者后果严重的错误做法，不得变相抬高量刑起点。这种错误观

念还发生在另外一些情节上：被告人拒不认罪、拒不交代同案犯、认罪态度不好、被告人没

有赔偿被害方、未取得被害方谅解、未能与被害方和解、犯罪后逃跑等情节都应认为是人

身危险性常态，不得作为从严情节调整预防刑。〔３１〕 持械、持枪、持凶器杀人、加害头部、胸

部等部位都是不法的常态，也不得作为调整量刑起点的依据。

第二，故意杀一人既遂，且有被告人认罪悔罪、认罪态度好、坦白、赔偿被害方、取得被

害方谅解、精神病人犯罪等情节的，应当相应降低量刑起点。《意见》对当庭自愿认罪、坦

白、赔偿并取得被害方谅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其量刑上的基准刑减少幅度分别是１０％、
２０％、４０％、５０％。参照这一规定的精神，对取得被害方谅解、达成和解协议、精神病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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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参见陈兴良：《死刑适用的司法控制———以首批刑事指导案例为视角》，《法学》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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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以及其他作用相当的情节，应当将量刑起点设定为１０－１５年有期徒刑。另外，鉴于《刑
法》第２３２条规定，“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不具有从严情
节，且同时具备以上多种从宽情节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

第三，对故意杀一人既遂，并具有累犯、前科、犯罪前有劣迹等情节之一的，司法实务

中一般以死刑立即执行为量刑起点。但是，应当对累犯、前科和犯罪前有劣迹作实质限

定。累犯的前罪为暴力性重罪与非暴力性轻罪的人身危险性是有区别的。〔３２〕 对此，根据

刑法第５０条第１款的规定，既然被判处死缓后又犯情节恶劣的故意犯罪，可以报请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那么前罪是情节恶劣的故意犯罪的，当然应当首先考虑死刑立

即执行。参考这一规定，应当将累犯、前科或者犯罪前有劣迹的前罪限制为情节恶劣的故

意犯罪，如果属于这种情形，并且故意杀死一人的，可以将其量刑起点提升为死刑立即执

行。但是，对于其他的累犯、前科或者犯罪前有劣迹的故意犯罪，可以将量刑起点仍保留

在死缓水平。对此，运用交互分析检验发现：故意杀一人既遂，如果具有累犯情节会引起

刑罚的变化：死刑立即执行率由１．８％上升到８．９％，死刑率由３０．１％上升到４６．７％；故
意杀一人既遂，如果具有犯罪前劣迹也会引起刑罚的变化：死刑立即执行率由２．０％上升
到８．４％，死刑率由３２．２％上升到４４．７％；故意杀一人既遂，如果具有前科情节会引起刑
罚的变化：死刑立即执行率由１．８％上升到８．９％，死刑率由３０．５％上升到４９．２％。这说
明，仅对前罪是情节恶劣故意犯罪的累犯、前科、劣迹以死刑立即执行的量刑起点，具有司

法现实依据。

第四，故意杀一人既遂，且手段残忍的。对于这类案件，当前司法实务的做法是以死

刑立即执行为量刑起点。但是，研究发现司法裁判中的“手段残忍”适用较为混乱，有必

要从结果无价值角度将其限定为附加其他法益侵害效果的手段。〔３３〕 在王志才案、李飞案

中，对手段残忍的适用都有泛化倾向，实际上不当提升了这两个案件的最终宣告刑。〔３４〕

经过检验，当故意杀一人既遂，且具有手段残忍情节，死刑立即执行率由１．６％上升到
７％，死刑适用率由２２．２％上升到６４．９％。这说明将故意杀人且手段残忍的量刑起点设
置为死刑立即执行，并从严掌握手段残忍的认定标准，符合司法实际。

第五，故意杀一人既遂，且被害人具有过错的。表３说明，被害人过错与是否使用死
刑有显著负相关。在死亡一人的情况下，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死刑适用率减少１１．５％。
可见，有必要对被害人具有过错的案件降低量刑起点。实践中，被害人过错的类型多样、

原因复杂。１９９９年《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被害方的明
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Ｊ省高院曾于２０１７
年发布关于规范被害人过错认定的指导意见，将被害人过错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言

语过错等不同类型，并以列举方式予以具体化。例如，严重过错包括犯罪行为、情节严重

的治安违法行为、长期家庭暴力等。因此，对于故意杀一人既遂，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的，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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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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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方文军：《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的平衡规则探微》，《法律适用》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２２页。
参见王复春：《手段残忍裁判规则研究———以６８０件故意杀人案件为样本》，《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第１１２－１２８页。
参见付立庆：《案例指导制度与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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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其量刑起点设置在有期徒刑１０－１５年；被害人只具有一般过错或者言语过错的，可
将其量刑起点设置在无期徒刑。交互分析检验发现，在死亡结果为一人时，有被害人过错

的案件，死刑立即执行率由２．３％降为１．１％，死刑适用率由３４％下降到２１．５％。这也说
明，被害人过错情节作为关键情节的死刑控制作用相对不足，有必要区分严重的被害人过

错与一般过错，对具有严重被害人过错的情形，量刑起点设置在有期徒刑符合司法规律。

第六，共同故意杀一人既遂。从犯是与死刑适用有显著负相关性的情节，对从犯的量

刑起点应当以１０－１５年为宜。此外，二人共同犯罪杀死一人，作用大小不明显的，没有认
定为主犯的，当前的司法实践以死缓为量刑起点，其中一人具有从宽情节的，对该被告人

判处死缓或者更轻的无期徒刑，往往同时会对另一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种死刑

裁量思路不妥当。由于主犯与适用死刑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对于不区分主从犯的共

同犯罪，都应当以无期徒刑为量刑起点，并且，其中一名被告人具有从宽情节的，不能对另

一被告人从严适用死刑。运用交互分析进行检验发现，具有共同犯罪情节时，死刑立即执

行率无显著变化，而对死刑适用率却具有显著的控制效果。死刑立即执行率由２．１％上
升到２．５％，死刑适用率由３２．８％下降到１６．２％。当具有从犯情节时，死刑立即执行率和
死刑适用率均有所下降；主犯情节对于死刑立即执行率和死刑适用率的影响不大。死刑

立即执行率由２．２％下降到０．９％，死刑率由３２．５％下降到４．３％。这表明，当存在不区
分主从犯的共同犯罪情节时，量刑起点以死缓为宜，而具有从犯情节时，应以有期徒刑为

量刑起点。具有主犯情节时，不应提升量刑起点。

第七，故意杀死多人的。对故意杀死三人，不具有其他情节的案件，原则上应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对故意杀死两人，不具有其他法定从严、从宽情节的，可以将量刑起点设置

为死刑缓期执行。运用主刑种类与死亡人数进行交互分析发现，死亡结果为三人时，死刑

立即执行率明显高于两人时，死亡结果为２人时，死刑立即执行率９．１％，３人以上时为
１８．９％。这说明，将死亡三人以上的案件量刑起点设置为死刑立即执行符合实践中的裁
判规律。

（二）“罪行极其严重”的情节塑造

基于上述故意杀人罪量刑起点的逻辑，对“罪行极其严重”可以类型化为以下情形：

其一，故意杀死两人以上的。故意杀死两人的量刑起点是死刑缓期执行，将故意杀死两人

解释为罪行极其严重，能够有效限制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司法适用。其二，故意杀死一人

的。故意杀死一人并且具有严重累犯、前科、劣迹、手段残忍、额外造成重伤的情节，其量

刑起点应是死刑立即执行，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同时，有必要从反面排除不是

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形：其一，故意杀死一人，不具有前述情节，取得被害方谅解，或有重大

立功，系精神病人犯罪、从犯、或者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的。其二，共同故意杀人一人，属于

从犯、胁从犯的。

以上分类的基本依据是实证分析发现的对死刑适用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情节，以及阶

梯化的量刑起点。其实，由于裁判文书信息量和样本容量限制，重大立功、自首并重大立

功、因民间矛盾或者邻里纠纷引起等情节未能纳入分析模型，不排除其对形塑罪行极其严

重的经验含义也具有重要作用。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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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须立即执行”的情节塑造

基于前文对死刑立即执行回归分析、交互分析的结果，以及量刑起点的架构，本研究

提出，“必须立即执行”应包括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故意杀死三人以上。故意杀死两人，

不具有其他从严、从宽情节的，量刑起点设置为死刑缓期执行较为合适。其二，故意杀死

两人，且前罪是情节恶劣故意犯罪的累犯，或者前罪是情节恶劣故意犯罪的前科、劣迹，或

者具有纯正手段残忍情节，或者额外造成重伤一人以上结果的。这与刑法第５０条第１款
所规定的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基本相当。其三，故意杀死一人，具有严重累

犯、严重前科或者劣迹、纯正手段残忍、额外造成重伤一人等１个以上从严情节，并且同时
具有１个以上其他一般从严处罚情节的。应当指出，如果具有取得被害方谅解、被害人严
重过错、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或者重大立功等重大从宽处罚情节的，应当认为属于

“不是必须立即执行”。

五　结 论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反思了刑法理论上的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模式，并重构了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规则，形成了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基本采取了“流水线模式”，法

官根据一组情节判断是否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根据剩余情节判断是否“必须立即执

行”，并且，人身危险性情节在两个流程都起作用。

第二，现有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机制是“死亡结果＋关键情节”。应改进为阶梯化量
刑起点的裁量机制，即在流水线模式之下，先根据关键情节判断量刑起点，再根据剩余情节

决定最终判罚。阶梯化量刑起点包含原则上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和原则上适用死缓的情形。

第三，司法实务中故意杀人罪犯罪常态的量刑起点不是死刑立即执行，而是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有必要下降到无期徒刑。

本研究的意义可能是，以流水线模式为基础，运用关键情节设定阶梯化量刑起点，能

够使故意杀人罪中死刑适用的条件进一步明确化。本质上，这也是故意杀人罪裸刑均值

和典型混合刑均值的实际应用。〔３５〕 一方面，这种裁量机制是以法官过去的实践为基础

的，容易被司法机关接受。另一方面，这种裁量机制的建构不是“堵截”法官滥用自由裁

量权，而是积极疏导法官合理量刑。同时，以关键情节设定阶梯化量刑起点，还可以有效

避免死刑裁量结果的大起大落。与死刑适用条件的刑法教义学研究相比，阶梯化量刑起

点本身是可调节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示范性案例的遴选，剔除量刑偏差过大的极端个

案后，能够不断更新阶梯化量刑起点的具体标准，因此也能够及时反映犯罪问题与刑事审

判的动态。

［本文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２７２２０２１ＢＸ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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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ａｒｇｅ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ｉｒｃｌｅｈａ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ｊｕｄｇｉｎｇ
ｗｈｅｔｈｅｒａｃｒｉｍｅｉ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ｅｒｉｏｕｓａｎｄ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ｅｘｅｃｕｔｅｄｉｍｍｅｄｉ
ａｔｅｌｙｉｎ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ｐｕｎｉｓｈ
ｍｅｎ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ｂｉｇ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ｉｓｖｉｅｗ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Ｉｔｉ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ｈａ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ｎｄｗｈａｔｉｓ，ａｎｄｔｒｙｔｏ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ａｎａｓｓｅｍ
ｂｌｙ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ｏｎｌｙｕｓｅｓ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
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ｅｔｏｄｅｃｉｄ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ａｃ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ｏｆ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ｈｏｍｉｃｉｄｅｉｓｅｘ
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ｅｒｉｏｕｓａｎｄ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ｏｉｍｐｏｓｅ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ｊｕｄｇｅ
ｄｅｃｉｄｅ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ｍｐ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ｊｕｄｇｅ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ｈｏｍｉｃｉｄｅｃｒｉｍｅｉｓ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ｗｉｔｈａ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ｓ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ｆｅｗｋｅ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ｓｕｃｈａｓｒｅｃｉｄｉｖｉｓｍ，ｔｈｅ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ｇｉｖｅｎｂｙｔｈｅｖｉｃｔｉｍ’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ｃｔｉｍ’ｓｆａｕｌｔ．Ｉｎ
ｔｈ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ｍａｋｅｓａ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ｓ，ｉ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ｗｉｔｈ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ｉｓｉｍｐｏ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ａｌｔｙｃａｎｂｅ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ａｓａｎ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ｎｌｙ
ｉｆｌｅｎｉｅｎｃｙｃａｎｂｅ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ｏｔｈｅｒ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ａ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ｓｍａｄｅ
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ｗｉｔｈａｓｕｓｐｅｎ
ｓｉｏｎｏｆ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ｉｍｐｏｓｅｄｉ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ｗｉｔｈ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ｘｅｃｕ
ｔｉｏｎｉｓｉｍｐｏｓｅｄ，ａｓａｎ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ｎｌ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ａｒ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ｅｎｏｕｇｈ．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ｓａ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ｎ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ｏｆ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ｗｉｔｈ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ｉｍｐｌｙ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ｉ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ｎｌｙｈａ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ｅｘ
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ａｌｌ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
ｊｕｄｇｅ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ｅｒ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ｉｍ
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ｂｅｓｈａｐｅｄｉｎｔｏ
ｓｅｖｅｒ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ｐｌｏｔ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ｒｅ
ｍａｉｎ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ｓｏａ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ｉｎｃａｓ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ｈｏｍｉｃｉｄ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
ｖｉ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ｔｈｉ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ｓａｌｓｏａｍｏｒｅ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责任编辑：贾　元）

·６４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